
李超杰李超杰 合伙人

办公室：郑州

电话：86-371-66672338

邮箱：lichaojie@tahota.com

工作语言：中文

专业领域：

公司商务/并购重组/破产清算  |  房地产/建设工程（含基础设施）/项目  |  政府与公共事务

行业领域：房地产与建筑  |  政府与公共事务  |  金融机构

个人简介个人简介

李超杰，毕业于郑州大学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泰和泰（郑州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。

河南省律师协会第八届宪法与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，河南省省直律协第三届行政法律业务委员会委员，河南省省直律协第二期青年律师

领军人才训练营学员。

擅长公司商务、房地产与建设工程、金融保险、政府与公共事务等领域，先后参与并办理几百起诉讼和非诉业务，获得了当事人的广泛好

评。

曾参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、《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（草案）》等多项立法论证工作，并获得河南

省律师协会参与立法先进个人荣誉证书。

教育背景教育背景

郑州大学 硕士研究生

工作经历工作经历

2010年10月--2022年9月 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 金融保险部、行政部主任

2022年9月至今 泰和泰（郑州）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管委会委员

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

河南省律师协会第八届宪法与行政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

河南省省直律协第三届行政法律业务委员会委员

荣誉与评价荣誉与评价

2018--2019年度获得河南省律师协会直属分会优秀法律专业论文二等奖

2020--2021年获得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参与立法先进个人

代表业绩代表业绩
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762.aspx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755.aspx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765.aspx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798.aspx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822.aspx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799.aspx


先后服务于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南泰宏房地产有限公司、郑州绿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、中万建设

集团有限公司、河南省健珑矿业有限公司、郑州市公共交通公司等民营和国有企业；

先后参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（修正草案）》、《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（草案）》、《河南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、《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等多部法律、法规的立法论证工

作，并获得多项参与立法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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